
高雄市 102 年度推動創造力與想像力教育「創意智庫比賽」 

實施計畫 

一、計畫依據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2 年度推動創造力與想像力教育計畫。 

二、計畫主旨：本比賽主要目的為將創造力與想像力教育融入學科教學中，引導

學生創作之精神，以實際之產出參加競賽。並將優勝作品收錄於

網站中，以達觀摩分享、刺激創作靈感之功能。 

三、辦理單位：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
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高雄市創造力學習中心（苓洲國小）、 

陽明國小（高雄市創造力學習中心具象展示空間） 

四、競賽說明： 

（一）參加對象：就讀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。 

（二）參賽組別：分為國小低年級個人組、國小中年級個人組、國小高年級

個人組、國小美術班個人組、國中團隊組、高中職團隊組

等六組分組競賽（團隊組每隊隊員２～５人），指導老師

一名。 

（三）國小低年級個人組、國小中年級個人組競賽主題：創意記憶卡！ 

  教師可在藝術與人文領域、綜合領域教學活動中融入此一主題。

記憶卡之功能為有效記住一些需要記住，又不容易記住的知識，請為

自己或同學設計一組記憶卡，以利記憶。請以８開紙張大小，將記憶

卡內容表現出來，作品繳交時不必切割，取回時再行切割利用，並請

將附件一之作品說明表（A4 大小），黏貼於作品背面中央處（勿浮

貼），作品說明表上之學校代碼請至報名網頁上查詢，請勿直接填寫

學校名稱，違者將不列入參賽作品中。 

（四）國小高年級個人組、國小美術班個人組競賽主題：創意紙袋！ 

  教師可在藝術與人文領域、綜合領域教學活動中融入此一主題。

試設計一創意紙袋/購物袋，將使用者、袋繩、袋子、袋上之圖示，做

一個創意的結合，呈現令人心領神會的畫面。請以８開紙張大小，把

紙袋原圖及使用時之想像圖畫下來，呈現位置不拘，並請將附件一之

作品說明表（A4 大小），黏貼於作品背面中央處（勿浮貼），作品說

明表上之學校代碼請至報名網頁上查詢，請勿直接填寫學校名稱，違

者將不列入參賽作品中。（所呈現作品之創意如為完全模仿其他作品

者，將不予評分） 

（五）國中團體組競賽主題：百鍊鋼與繞指柔－昆蟲世界! 

  教師可在藝術與人文領域或綜合領域中融入此一主題。引導學生

以金屬線材（不含現成之網狀物品或毛根素材）及軸承零件進行創



作，線材可用金、銀、銅、鐵、合金…等金屬(管)線，在同一作品中

可使用不同線材，亦可著色。線材之連接、固定方式不拘（但以不影

響主題表現為佳），創作以展現昆蟲世界意象為主題。作品之最長*最

寬*最高不得超過 50×50×50cm
3
（含固定之底座），底座可為任何素

材，並請將附件一之作品說明表（A4 大小）護貝後固定於底座或作品

上，作品說明表上之學校代碼請至報名網頁上查詢；如因未固定作品

說明表而導致該表脫落或損壞，或直接填寫學校名稱者將不列入參賽

作品中。 

（六）高中職團體組競賽主題：百鍊鋼與繞指柔－百花爭艶! 

  教師引導學生以金屬線材（不含現成之網狀物品或毛根素材）及

軸承零件進行創作，線材可用金、銀、銅、鐵、合金…等金屬(管)

線，在同一作品中可使用不同線材，亦可著色。線材之連接、固定方

式不拘（但以不影響主題表現為佳），創作以各種花卉型態意象為主

題。作品之最長*最寬*最高不得超過 50×50×50cm
3
（含固定之底座），

底座可為任何素材，並請將附件一之作品說明表（A4 大小）護貝後固

定於底座或作品上，作品說明表上之學校代碼請至報名網頁上查詢；

如因未固定作品說明表而導致該表脫落或損壞，或直接填寫學校名稱

者將不列入參賽作品中。 

（七）參賽作品如有不符規定者，由評審團決定予以扣分或不列入參賽作

品。 

（八）佳作以上作品，於高雄市創造力教育入口網

（http://creativity.kh.edu.tw/）及樹德家商網站，以數位方式展

出。 

五、參加辦法：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請至樹德家商網站（http://www.shute.kh.edu.tw）→

“競賽報名／成績公告／資料下載“項下，點選本項報名

網頁後查詢學校代碼（請填寫在作品說明表內，請勿填錯

或書寫校名）並線上報名。 

（二）報名時間：102 年 09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09:00 起，至 102 年 10 月 18

日（星期五）17:00 止。 

（三）送件方式：請以學校為單位，團體送件。 

1.國小組作品：請於 102 年 11 月 0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03 時前，親送

或掛號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至樹德家商電腦中心（高雄市 80781 三民

區建興路 116 號），請於每件作品背面中央處黏貼作品說明表（如附

件一；請注意作品說明表之內容不同以往，請使用本年度之表格，謝

謝），未黏貼作品說明表者將不列入參賽作品中；國小組各校繳件數

量依班級數而定，唯各班作品請指導老師挑選較優之作品參賽（每班

10 件左右）。 

2.國中及高中職組作品：請於 102 年 11 月 04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



至下午 03 時止（逾時不候），親送陽明國小誠正樓地下室一樓（高

雄市創造力學習中心具象展示空間）；請以 A4 紙張印製作品說明表

（如附件一）以膠膜護貝後，結合於作品正面，請避免搬運或展示時

遺落或損壞，未固定作品說明表者將不列入參賽作品中。 

（四）專案計畫連絡人：樹德家商電腦中心 趙秀慧小姐 Tel:07-3848622 轉

32 

六、競賽評審： 

（一）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、學者、教師組成評審團，評審參賽作品。 

（二）評審日期：102 年 11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前評審完畢。 

（三）評審標準：主題呈現 50% 

創意表現 50% 

七、作品領回：評審結束後，紙本作品將以郵寄或公文交換方式送還至各參賽學

校教務處。立體作品請於 102 年 12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至下午 03

時止，親自到高雄市創造力學習中心具象展示空間（陽明國小）領回，未於

上述時間內領回作品之隊伍，請於未來一週內逕至陽明國小取回參賽作品

（不再另行通知領取）；若逾期仍未領回作品者，將由承辦單位統一回收處

理，請國中組與高中職組參賽隊伍特別注意。 

八、競賽獎勵： 

（一）國小個人各組   第一名乙名，6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二名乙名，4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三名乙名，3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四～六名各乙名，2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

紙。 

佳作若干名，獎狀乙紙。 

（二）國中組、高中職組 第一名乙名，3,0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二名乙名，2,0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三名乙名，1,5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紙。 

第四～六名各乙名，1,000 元獎品乙份，獎狀乙

紙。 

佳作若干名，獎狀乙紙。 

（三）國小各組合計統計（美術班個人組得獎作品另計）佳作以上作品最多

之學校，各頒給獎牌 1 面，共計 2面。 

（四）佳作以上作品之指導老師頒發獎狀乙紙，以資鼓勵。 

（五）指導老師及得獎人員由各校依「高雄市立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

獎懲標準補充規定」相關規定辦理敘獎事宜。 

九、計畫獎勵：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於活動結束後，報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敘

獎，以資鼓勵。 

十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，並於報名網站公布之，不另行

發文通知。 



附件一 

 102 年度創意智庫比賽作品說明表 

學校代碼  (請至報名網頁查詢，勿填錯與書寫校名)

□國小低年級個人組 □國小中年級個人組 

□國小高年級個人組 □國小美術班個人組 
參賽組別 

（請勾選） 

□國中團隊組 □高中職團隊組 

指導老師姓名 
（限填一位教師） 

 教師連絡電話： 
（請註明學校分機） 

創作學生姓名  班級：  年  班 

作品名稱  

 作品說明 
（請自行增減列數）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8 

9 

 

 


